
臺南市職安健康處作業流程圖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裁處核定作業 

 

  

                  

 

 

 

 

 

裁處案件移入後，根據相關資料， 

確認有無不予裁罰之情事 
安全健康課 

開立檢查結果通知書、裁處書， 

並完成送達 

勞檢員 

1. 處分書送達事業單位後

稽催繳納。 

2. 罰鍰逾期未繳稽催。 

3. 事業單位不服處分提起

訴願或訴訟仍應稽催。 

勞檢員 

原裁處撤銷，

另為適法處置 

勞檢員 

職安處 LB02 

是，需在 14日內將檢查結果通知

申訴人並於 90日內完成裁處。 

審核是否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 

繳納罰鍰結案 

 

簽請不處分結案 

 

否，需在 14日內將檢查結果

通知申訴人並簽結。 

 

不予裁罰： 

1.案件非本局主管者。 

2.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 

3.依規定經單位主管核准(

暫)不裁罰者。 

4.未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

規定給予受處分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 

5.同一事件，業經裁罰，已

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 

準備 

確認是否繳納

罰鍰 

是 
否

  

 
是否訴願駁回 

是 否

  

 

處分送達 30日內 

事業單位提起訴願 

1. 稽催繳納罰鍰結案。 

2. 事業單位不服訴願

決定，於二個月內提

起行政訴訟。 

勞檢員 


